                 江苏省教育纪工委指导检查组对我校

纪检监察信访目标管理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根据省纪委、省监察厅《2009年—2011年全省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目标管理规划》和省教育纪工委《2009—2011年全省教育系统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的文件精神，2012年 9月 13日上午江苏省教育纪工委指导检查组——吴乃萍、徐福民、沈佳、王芳芳等一行四人，对我校纪检监察信访目标管理工作进行了检查考核。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纪委书记武正林同志和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党委组织部长卢启发同志、党委办公室科长沈军军、纪委办公室主任舒德汇、校团委副书记鲁璐等热情接待了指导检查组。

指导检查组认真听取了武正林同志的对我校民办机制特点的简要介绍和卢启发同志对我校纪检监察信访目标管理工作的自查汇报。

卢启发同志在自查汇报中，就我校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的管理体制、基本情况、工作特点和工作效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随后，指导检查组审阅了我校的自评表，仔细查阅了我校的纪检监察信访档案，并进行了细致的工作询问。根据检查的情况，指导检查组对照考核标准进行认真分析、集中讨论和实事求是的意见反馈。
检查组徐福民组长指出：三江学院纪检监察信访目标管理方面工作很有特色。党委、纪委始终把信访目标管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学校信访举报的渠道是畅通的。信访的处理是及时的，有很多回复都以文件形式予以公布。延伸信访工作尤其做得比较好。这些都为学校的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检查组还就我校今后的纪检监察信访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武正林同志代表我校党委、纪委向检查组的关心、和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我们将遵照检查组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整改，进一步做好工作。

                （三江学院纪委办  舒德汇）

